
 

（四）座談會議記錄 

1.「魔鬼藏在細節裡：從 CRC觀點檢視臺灣兒少數據蒐集困境」座談會

第一部分、世界咖啡館交流意見彙整 

數據運用困境 實務建議 

一、數據的取得 

（一）政府在數據的取得及使用上

缺乏與提供單位的溝通，例

如：保母契約書上最低要求的

副食品費，被政府引用去訂定

副食品金額上限 

（二）部分服務是地區性的（例如：

少年中心），如果數據只蒐集大

地區範圍的資料，用處相當有

限 

民間與政府要有充分的溝通 

二、數據的提供 

（一）絕大多數政府公開帄台釋出

的資料是選擇性的，廣度不足 

（二）資料更新速度慢 

（三）跨部門間的資料沒有規劃和

整合，數據資料時間點不一

致，年齡分類不一致，難以比

對運用 

（一）資料具可用性與安全性，並

架構要完整 

（二）數據更新的週期要一致 

（三）數據定義要明確統一，人口

基本特徵（性別年齡地區）每

一種資料庫都要有 

三、數據使用上的問題 

（一）無法主題式精準搜尋 

（二）地方和中央提供的資料庫型

態不同，不易使用 

（三）地方和中央提供的數據內容

不同，正確性堪慮，因許多是

由基層直接工作人員提供，層

層填寫傳遞中，便會出現資料

輸入錯誤，且其錯誤原因難以

查證 

（一）增加關鍵字搜尋的敏感度 

（二）應針對不同數據類別設計檢

核機制 

四、其他 



無論政府機關或使用者對於數據、

資料庫的概念都仍有混淆 

（一）針對「資料庫」的定義尚未

一致，應進一部充分溝通「完

善資料庫」的概念，或可進一

步辦理相關研習或座談 

（二）向政府索取資料最好的方

法，是做好表格，寫清楚的 X

軸和 Y軸，讓政府單位填寫 

（三）應編列相應的數據處理預算 

第二部分、綜合座談結論 

一、數據資料庫主政機關應為主計總處 

    一般而言，主計總處會有一個統計發布時間表，註記各部會資料更

新的時間、資料型態，以及統計項目的定義，按表操課。而衛生福利部

統計處主要是將個人負責的業務相關統計與調查統計的數據彙整後交

予主計總處。既然政府主計業務一條鞭，則國家所有數據資料庫便應由

主計總處主政，如此將能自源頭掌控數據的取得與提供。 

二、數據資料需兼具深度，方能對症下藥 

    數據資料的呈現，除了廣度，亦須有深度，如此才能切中要害解決

問題。例如：目前死因統計只有說明事故死因為溺水，但究竟孩子溺水

是在溪河溺斃、家中溺斃、或是在浴室溺斃？如果我們無法知道確切原

因，就無法有效宣導。此外，針對造成兒少傷亡最嚴重的交通事故，我

們必須知道的數據細節包括：是發生在省道、國道、市區道路？Y字型

路口、五岔路口、十字路口？是發生在路段還是路中還是路口？有沒有

紅綠燈？有沒有行穿線？這些細節必須要在數據統計中呈現，政府機關

及民間單位才能有處理問題的方向。 

三、資訊需要透明化，完整和安全性 

    近期因為勞基法修正後影響了安置機構的人力配置，實務現場減少

了許多安置機構，上網搜尋更發現安置機構從 120幾間銳減成 90幾間，

但卻沒有附加說明，讓需要資源的單位不知所措，影響後續對兒少的服

務。然而，最嚴重的是人力的流動和孩子的流動，這類流動不只造成安

置機構運作困難，孩子的流動更是反映出兒少被安置期間的權益受損，

但此些現實於數據統計資料上都無法看到，致使做服務、政策倡議之各

團體只能透過接近田野調查的方式了解現況，耗費許多的人力物力成

本。 

四、兒少業務系統應整合 



 

（一）許多民間機構若承接政府委託案，同樣的資料常會需要分別提供

給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此建議中央與地方在兒少業務系統

需要整合，減少為建立數據資料庫帶來的行政負擔。 

（二）目前尚未看到關乎作業系統如何建置與整合之討論。做倡議、宣

導、研究的人，和直接服務的人所需要的資料是不同的，所以這

資料庫要怎麼整合是很需要營建一個帄台，讓各領域的工作者和

政府單位人員共同討論。 


